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0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进入公示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4

月

28

日，宁波市招投标中心网发布《宁海县颜公河干流调蓄池工程（施工）评标公示》（网址

http://nbgczxzl.bidding.gov.cn/News_view.aspx?ContentId=17918&CategoryId=51

）， 公示期限为

3

个工作日，确

定我公司为

"

宁海县颜公河干流调蓄池工程（施工）

"

的第一中标候选人。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捌佰

贰拾捌万捌仟叁佰陆拾捌元（

118,288,368.00

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宁海县水利局。

2

、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模式。

3

、该项目的工程工期：

900

日历天。

4

、

2011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5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

宁海县颜公河干流调蓄池工程（施工）

"

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9.09%

，若公司

中标并签订合同，将对本年度及未来两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公示期，公示期内将保留第三方异议的权利。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业主方

将会依据相应程序，对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发放中标通知书。 因此，在取得最终的中标通知书之前，我公

司仅为中标候选人之一，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提请投资者谨慎注意投资风险。 待取得中标通知书后，

我公司将及时作进一步的详细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７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以电话、电子邮件、直接送达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向各

董事发出。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

５

人，实际出席

５

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

０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会议

０

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曾浩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代表列

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雪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

聘任王雪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王雪梅女士简历附

后。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聘任王雪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附件：

王雪梅女士简历

王雪梅女士，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１１０２２１１９８００１１４＊＊＊＊

。

１９８０

年出生，会计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财务会计专业，香港城市大学国际会计学文学硕士。 历任乐天华邦食品（北京）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兼销

售服务部经理、北京冲击波电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热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大野雷山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王雪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７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股利

７．００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６．３０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２７６

热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

，

４０６

，

７５２ ５．０１％ ４

，

４８４

，

７２６ １０

，

８９１

，

４７８ ５．０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６

，

４０６

，

７５２ ５．０１％ ４

，

４８４

，

７２６ １０

，

８９１

，

４７８ ５．０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８９

，

５９３

，

２４８ ６９．９９％ ６２

，

７１５

，

２７４ １５２

，

３０８

，

５２２ ６９．９９％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８９

，

５９３

，

２４８ ６９．９９％ ６２

，

７１５

，

２７４ １５２

，

３０８

，

５２２ ６９．９９％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７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２２

号；

２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８５８ ８５６６

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８５８ ８９００

４

、咨询联系人：谢海波

九、备查文件

１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002577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6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坪山新区厂房建成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雷

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注册地变更的议案》

,

同意公司注册地址由

"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第三

工业区第一工业园，

A1

栋、

B1

幢

1

号楼、

B1

幢

2

号楼

"

变更为

"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大工业区锦绣东

路

22

号

"

，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备案等其他审批手续。 公司现已完成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4030650328367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公司注册地址变更为：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

号，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公司联系方式

: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锦绣东路

22

号

电话：

0755-2858 8666

传真：

0755-2858 8555

邮编：

518122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７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产、销快讯

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

计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福特品牌商用车

４

，

８７７ ４

，

７６８ ２０

，

０６０ １９

，

１８９ ４

，

８８７ ５

，

０１７ １９

，

２４１ ２０

，

７４１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８

，

４１１ ６

，

８２４ ２３

，

４９９ ２３

，

７４６ ７

，

６０９ ６

，

３８１ ２３

，

７０６ ２７

，

１２１

ＪＭＣ

品牌皮卡及

ＳＵＶ

８

，

９６１ ７

，

１０８ ２９

，

７５５ ２４

，

０５１ ８

，

２７７ ６

，

４４９ ３０

，

５１８ ２５

，

４２８

合计

２２

，

２４９ １８

，

７００ ７３

，

３１４ ６６

，

９８６ ２０

，

７７３ １７

，

８４７ ７３

，

４６５ ７３

，

２９０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６

债券简称：

０８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

知及会议资料，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于上海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会

４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

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何文波董事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公司规划的报告》，通过以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何文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二、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执行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黄钰昌、黄碧娟、马国强等

３

名董事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黄钰昌董事为委员会主任；

董事会选举黄碧娟、黄钰昌、刘文波、贝克伟等

４

名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黄碧娟董事为委

员会主任；

董事会选举何文波、马国强、赵周礼、诸骏生、王力、贝克伟、刘文波等

７

名董事为战略及风险管理委员会

委员，其中何文波董事为委员会主任。

董事会选举何文波、马国强、赵周礼、诸骏生、王力等

５

名董事为董事会执行董事。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三、批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马国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四、批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李永祥先生、蒋立诚先生、陈缨女士、周建峰先生、王静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五、批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陈缨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马国强 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生，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马先生对公司企业财务、会计、金融、投资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加入宝钢，历任宝钢计划

财务部副部长、 部长；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任宝钢股份董事、总经理。

马先生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

上

海国家会计学院

ＥＭＢＡ

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李永祥 先生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生，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李先生在钢铁企业生产、经营、组织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１９８２

年加入梅山冶金公司，历任梅山冶金公

司炼铁厂副厂长、厂长，上海梅山（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梅山钢铁股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长、总经理，宝钢集团上海梅山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先生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

２００１

年获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硕士学位，

２００３

年获东北大学

冶金工程硕士学位。

蒋立诚 先生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生，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钢管条钢事业部总经理，工程师。

蒋先生在钢铁行业设备管理、工程建设、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１９８０

年加入宝钢，历任宝钢上

海检测公司经理、宝钢能源部副部长、部长、设备部部长，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宝钢集团上海梅山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宝钢集团上海浦东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任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并兼任宝钢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蒋先生

２００４

年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ＥＭＢＡ

硕士学位。

陈 缨 女士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生，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级会计师。

陈女士在钢铁企业财务会计、成本及预算管理、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１９９３

年加入宝

钢，历任宝钢财会处副处长、处长、成本处处长等职务。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起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陈女士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０３

年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２００５

年获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周建峰 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生，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周先生具有丰富的钢铁产业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经验。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加入宝钢，历任宝钢热轧厂副厂长、

厂长，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宝钢分公司副总经理，宝钢集团有限公

司业务总监兼邯宝钢铁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起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先生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获得中欧工商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硕士学位。

王 静 女士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生，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王女士在钢铁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１９８５

年加入宝钢，先后担任宝钢国贸天津北方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宝钢国贸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东方钢铁电子商务总裁，宝钢国际信息副总裁，宝钢美洲

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宝钢美洲地区总代表，宝钢国际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起任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王女士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

２０００

年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

２００９

年获得东北大学

管理工程专业博士。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６

债券简称：

０８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的通知及会议资

料，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于上海召开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

出席监事

４

名，张丕军监事委托林鞍监事代为表决。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刘占英监事主持，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提案

监事会选举刘占英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会前， 与会监事列席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选举董事长等各项议

案。 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该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各项议案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该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成员在审议表决

各项议案时履行了忠实和勤勉义务，监事会未发现董事会审议通过各项议案的程序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根据《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的要求，现对本次股东大会再次通知并就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２

年度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

时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二）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一）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二）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召开地点：辽宁盘锦市华锦宾馆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议题经公司五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报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提案：

提案：关于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五届三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及相关《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强调事项：无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

身份证登记；

（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适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５９

２．

投票简称：“辽通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辽通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本次审议一项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本议案。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分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

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

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维良

联系电话：

０４２７－５８５０３３３

传真：

０４２７－５８５６４０８

？？？？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五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

关联交易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赞成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

１

、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若未填上数目，则被视为代

表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２

、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

位公章。

３

、如股东大会有临时提案，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对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以投票方式（赞成、反对、

弃权）进行表决。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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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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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2012-019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黄纪湘先生主

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实有董事

5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5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四、会议决议及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作出了以下决议：

同意根据总经理周家干先生的提名聘任朱洪晖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提名人和被提名人资格经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事先审核，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会

议审议。

朱洪晖女士简历附后。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

日

附件：朱洪晖女士简历

朱洪晖，女，侗族，

1972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朱洪晖女士

1993

年毕业于

贵州财经学院，

1993

年

7

月至

1996

年

5

月任贵阳车辆厂见习生、财务处助理会计师，

1996

年

5

月至

2003

年

1

月任贵州迅达电器有限公司助理会计师、会计师，

2003

年

1

月至今历任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

师、利润及投资管理主管、副部长、部长。朱洪晖女士兼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及贵阳

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汇通申发钢结构有限公司监事。 除上述任职情况外，朱洪

晖女士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024

、

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

B

公告编号：【

CMPD

】

2012－015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子公司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控股权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瑞嘉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成惠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购买方，以下

简称

"

成惠投资

"

）于近期分别与华能有限公司（作为出售方一）以及

Greatest Mark Limited

（作为出售方二）

就购买其分别持有的东力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力控股

"

，股票代码

0978.HK

）

66.18%

以及

4.00%

的股份进行了协商，并达成相关股权买卖协议。 华能有限公司与

Greatest Mark Limited

均为与本公司无关

联的独立第三方。 现将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介绍

东力控股注册成立于开曼群岛，其股份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主要从事消费电子产品的制造及贸易

业务。 华能有限公司与

Greatest Mark Limited

分别持有东力控股约

69.18%

及

5.77%

的股份。

东力控股

2011

财政年度（

2010

年

4

月

1

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38,844.4

万港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东力控股公告的未经审计的股东权益总额为

4,141.9

万港元。

由于被收购公司标的金额较小，对招商地产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负债率等关键财务指标均不会

有重大影响。

二、交易概况

成惠投资分别向出售方一以每股

0.251

港元购买

707,110,832

股股份 （约占东力控股全部已发行股份

的

66.18%

），交易金额为

177,484,818.83

港元；向出售方二以每股

0.50

港元购买

42,738,754

股股份（约占东

力控股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4.00%

），交易金额为

21,369,377.00

港元；购买股份合计

749,849,586

股，相当于

东力控股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70.18%

，总交易金额为

198,854,195.83

港元。

本交易完成后，成惠投资将根据香港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2-022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贝因美集团

"

）的通知，其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的部分股票，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 增持人：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2

、 增持目的及计划：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累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份

2%

的股份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不低于公司总股份

0.5%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3

、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

交易）

4

、 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64,723,25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38.66%

。

5

、 本次增持后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2

年

4

月

27

日，贝因美集团本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

200,000

股股票，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047%

。

上述增持后， 截止

2012

年

4

月

27

日， 贝因美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164,923,25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71%

。

6

、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7

、后续增持说明：贝因美集团将视市场情况，存在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的可能，但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5%

，增持比例将不会超过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8

、 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贝因美集团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贝因美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2－016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

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发出通知，公告公司所有股东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

9

：

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公

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如期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

9

：

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

(

代理人

)

共

27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

117,360,1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0%

；公司董事、监事、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钱森力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2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3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4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5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6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7

、表决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8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9

、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

< 2012

年度公司经营层绩效考核奖励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10

、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11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7,360,1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马传伟、张建设、黄筱调、夏维剑先生向大会作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

工作的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

见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的召集

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提案、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2-27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国有土地成交确认书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1

日，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天津子公司拟购买土地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

津新纶

"

）拟以自有资金竞价购买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一宗面积为

222,645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批准，该宗土地将分三个地块陆续公开挂牌出让。

近日，天津新纶参与了其中一块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宗地编号为津滨轻纺（挂）

G2012-5

号

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挂牌出让活动，并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与天津土地交易中心、天津市滨海

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签署了《挂牌地块成交确认书》，确认天津新纶为津滨轻纺（挂）

G2012-5

号地块

土地使用权的竞得人。 本次竞拍土地使用权及成交确认书的有关事项如下：

一、竞拍土地基本情况

1

、土地位置：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内

2

、土地面积：

98,896.90

平方米

3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4

、容积率：大于

0.8

5

、成交价格：

4,030.00

万元

6

、其他约定：竞买人应于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6

个月内，持《挂牌地块成交确认书》及投资主管部门出

具的项目批准、核准或备案文件到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办理签订《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有关事宜，并按规定缴付土地出让金、契税和有关土地交易费用。竞得人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款项直接抵作部分土地出让金。

二、后续地块竞买进展情况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签订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办理相关手续后及时公告与之相

关的事宜。

关于后续两块土地，公司也将通过公开挂牌程序获得，并及时公告与之相关的事宜。

三、备查文件

《挂牌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074

证券简称：东源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18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中标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在国

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

2012

年第二批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活动中标

20

个包，本次中标总金额为人民币

11602.20

万元。公司将凭中标通知书分别与中标各包对应的项目单位分别订立书面合同，合同签订的安排由

项目单位另行通知我公司。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注册资本金

2000

亿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法定代表人为刘振亚。 国家电网公司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以投

资建设运营电网 为核心业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国家电网公司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

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国家电网公司与

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公司已与国家电网公司有多次的业务往来，

2011

年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招标活动中中标总金额为

30730

万元，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50.35%)

，

2012

年

1

月至

4

月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招标活动中中

标总金额为

16956

万元（含本次中标），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27.78%

，上述中标项目已部分履行完

毕，其余部分正在履行中。

三、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9.01%

，合同的履行会对公司

2012

年营业总收入和营业

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产生重大影响。

四、项目履行的风险提示

1

、公司将凭中标通知书分别与中标各包对应的项目单位分别订立书面合同，合同签订的安排由项目单

位另行通知我公司，各项目单位与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及产品采购的进程具有不确定性。

2

、项目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三日


